响应函
（沈阳华晨汽车装备有限公司）：
    根据贵方(2024-2025年度除雪机械设备租赁服务项目项目的采购公告(LNZB02-GCZ2024-0237),签字代表张德、经理)经正式授权并代表供应商（沈阳申赢劳务有限公司、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84号（4-1-2））提交下述文件正本1份、副本2份及电子文档 1份，并以电汇形式出具的金额为 5000.00 人民币元的谈判保证金。
据此，签字代表宣布同意如下：
（1）本项目响应总价详见报价一览表。
（2）本响应有效期为自递交响应文件截止之日起90日历日。
（3）已详细审查全部采购文件，包括所有补充通知（如果有的话）。
（4）在规定的谈判时间后，遵守采购文件中有关保证金的规定。
（5）我方不是为本项目提供整体设计、规范编制或者项目管理、监理、检测等服务的供应商，我方不是采购代理机构的附属机构。
（6）在领取成交通知书的同时按采购文件规定的形式，向采购代理机构一次性支付采购代理服务费（适用于成交供应商支付采购代理服务费情形）。
（7）按照贵方要求，提供与其响应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，完全理解贵方不一定接受最低价的响应。
（8）按照采购文件的规定履行合同责任和义务。
（9）我方承诺响应文件中的证明材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。
 
 
 
与本项目有关的一切往来通讯请寄
地址：    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北海街84号（4-1-2）          传真：  /     
电话： 15698844044            电子邮件：  498140452@qq.com  
法定代表人（非法人组织负责人）或其授权委托人（签字或盖章）： 高勇军  
供应商名称（加盖单位公章）： 沈阳申赢劳务有限公司   
供应商开户银行（全称）：  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东塔支行  
供应商银行账号：    3301008409200134286  
日    期：   2024年9月18日      

